
第二节 关联方的审计

（三）管理层未能识别出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重大关联方交易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1.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层未能识别岀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某些关联方关系或重大关联方交易可能是无意的。

2.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层不向注册会计师披露某些关联方关系或重大关联方交易可能是有意的。

3.某些安排或其他信息可能显示存在管理层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关联方交易，包括：

（1）与其他机构或人员组成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

（2）按照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交易条款和条件，向特定机构或人员提供服务的安排；

（3）担保和被担保关系。

（四）管理层披露关联方交易是公平交易时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

1.公平交易是指按照互不关联各自独立形式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愿的买卖双方达成的条款和条件进行

的交易。

2.《企业会计准则 36 号关联方披露》要求企业只有在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披露关联方交易是公平交易。

（价格、条款、条件）

（五）管理层未能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对特定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进行恰当会计处理和披露导致的

重大错报风险

导致管理层未能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对特定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进行恰当会计处理和披露的原因很

多，除了被审计单位管理层不熟悉相关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外，更多的可能是为了粉饰财务报表。

三、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应对超出被审计单位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1.检查相关合同或协议（如有）

如果检查相关合同或协议，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

（1）交易的商业理由（或缺乏商业理由）是否表明被审计单位从事交易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对财务信息作出虚

假报告或为了隐瞒侵占资产的行为；

（2）交易条款是否与管理层的解释一致；

（3）关联方交易是否已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得到恰当会计处理和披露。

2.获取交易已经恰当授权和批准的审计证据

（1）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的授权和批准

如果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经管理层、治理层或股东（如适用）授权和批准，可以为注册会计

师提供审计证据，表明该项交易已在被审计单位内部的适当层面进行了考虑，并在财务报表中恰当披露了交

易的条款和条件。

（2）授权和批准的局限性

授权和批准本身不足以就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得出结论，原因在于如果被审计单

位与关联方串通舞弊或关联方对被审计单位具有支配性影响，被审计单位与授权和批准相关的控制可能是无

效的。

【单选题•2015】如果注册会计师识别出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导致的舞弊风险，下列程序中，

通常能够有效应对该风险的是（ ）。

A.评价交易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

B.检查交易是否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和

披露



C.就交易事项向关联方函证

D.检查交易是否经适当的管理层审批

答案：A
解析：对于识别出的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注册会计师应当检查相关合同或协议（如有），并

评价以下内容：（1）交易的商业理由（或缺乏商业理由）是否表明被审计单位从事交易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对

财务信息作出虚假报告或为了隐瞒侵占资产的行为（选项 A 正确）；（2）交易条款是否与管理层的解释一致；

（3）关联方交易是否已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得到恰当会计处理和披露（选项 B 不正确）。如果被审

计单位与关联方串通舞弊或关联方对被审计单位具有支配性影响，被审计单位与授权和批准相关的控制可能

是无效的。

（二）应对存在支配性影响的关联方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如果存在具有支配性影响的关联方，并且因此存在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将其评估为一

项特别风险。

注册会计师可以实施下列程序以了解关联方与被审计单位直接或间接建立的业务关系：

1.询问管理层和治理层并与之讨论

2.询问关联方

3.检查与关联方之间的重要合同

4.通过互联网或某些外部商业信息数据库，进行恰当的背景调查

5.如果被审计单位保留了员工的举报报告，查阅该报告

（三）应对管理层未能识别出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重大关联方交易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1.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检查在实施审计程序时获取的银行和律师询证函回函；股东会和治理层会议纪要；以

及其认为必要的其他记录和文件，以确定是否存在管理层和治理层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关联

方交易。

2.如果识别出可能表明存在管理层以前未识别出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关联方交易的安排或

信息，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相关情况是否能够证实关联方关系或关联方交易的存在。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必要且可行，可以考虑实施的程序包括：

（1）访谈被审计单位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治理层以及关键管理人员等，必要时，就访谈内容获取上述

人员的书面确认或执行函证程序

（2）以被审计单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治理层以及关键管理人员为起点，通过互联网查询或第三方商业

信息服务机构实施背景调查，用以恰当识别与这些人或机构有关联方关系或受其控制的实体，评估这些实体

与被审计单位的关系等。

3.如果识别出管理层以前未识别出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重大关联方交易，注册会计师应当：

（1）立即将相关信息向项目组其他成员通报；

（2）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对关联方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要求管理层识别与新识别出的关联方之间发生

的所有交易，以便注册会计师作出进一步评价，并询问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相关的控制为何未能识别或披

露该关联方关系或交易；

（3）对新识别出的关联方或重大关联方交易实施恰当的实质性程序；

（4）重新考虑可能存在管理层以前未识别出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其他关联方或重大关联方交易的风险，

如有必要，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5）如果管理层不披露关联方关系或交易看似是有意的，因而显示可能存在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评价这一情况对审计的影响。


